
花 4口、 澎

蓮 東 湖

縣 縣 縣

醫佛 省 省
院教 立 立
慈 d口L, 澎
濟 東 湖

綜 醫 醫院
A口" 院

夜日 夜日 夜日
. . : . 
急賴 急王 急陳
診恰 診麗 診金
伶 珠 發

夜 日 夜 日 夜 日
: . . . 
O 轉 O 轉 O 轉 O 轉 O 轉 O

二八二八 一一 /\ 一一 /\ 

八二八 三O 九| 五四九! 九九 1-1 
|五| 九一九
五一五

-/4-\ -/4\ -/\ /\ 

四 四

J\ J\ 
五 五

五 五

二+化 _ L>. 口 中澎

段蓮 號東 正湖

七市 巾 路縣
O 中 五 一馬

七央 權 O 公
號路 路 號市

」

註
•• 

以
上
醫
院
均
提
供
小
兒
科
、
婦
產
科
、
內
、
外
科
或
精
神
科
醫
療

服
務

叭
壹
、
目
的

…
協
助
開

叫
問
題
產
生
。

…
貳
、
依
據

心
內
政
部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作
業
要
點
。

心
臺
灣
省
強
化
廉
能
政
府
、
落
實
服
務
省
民
施
政
重
點
。

…
參
、
補
助
項
目

…
一
、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
心
付
補
助
對
象

.. 

凡
設
籍
本
省
之
婦
女
，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，
其
生
活

…
陷
八
困
境
，
且
其
本
人
未
獲
政
府
單
位
其
他
項
目
之
生
活
補
助
或
公
費
安

…
置
於
福
利
機
構
者

…

l
夫
死
、
失
蹤
、
經
法
院
判
決
確
定
須
服
刑
六
個
月
以
上
或
因
疾
病

…
傷
害
無
固
定
收
入
，
而
其
子
女
均
無
固
定
工
作
者
。

…
2
寡
婦
、
離
婚
婦
女
、
未
婚
媽
媽
及
遭
受
家
庭
暴
力
婦
女
，
因
疾
病

…
傷
害
致
無
固
定
工
作
收
入
者
。

…
3

遭
夫
惡
意
遺
棄
、
虐
待
或
夫
長
期
不
負
擔
家
計
者
。

…

4
被
強
暴
者
。

…
5
未
滿
二
十
歲
未
婚
懷
孕
至
分
挽
二
個
月
者
。

附
錄
六臺灣
省
各
縣
市
辦
理

婦
女
福
利
補
助
實
施
計
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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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從
事
色
情
行
業
經
強
制
習
藝
後
擬
轉
業
者
。

其
前
項
第
l
z

款
情
形
者
，
其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
每
人
每
月
應
低
於
臺
灣
省
政
府
當
年
度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二
﹒
五
倍
。
真
前

項
第
1
4
E
P
U

款
情
形
者
，
須
經
調
查
確
屬
實
需
者
。

ω
補
助
標
準

.. 

每
人
每
月
以
臺
灣
省
政
府
當
年
度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之

二
倍
核
發
。
政
府
單
位
提
供
其
他
項
目
之
生
活
補
助
低
於
本
計
畫
補
助
標

準
者
，
得
補
助
其
差
額
。

臼
補
助
期
限

.. 

每
人
每
次
補
助
三
個
月
為
原
則
。
同
一
案
情
以
補
助

一
次
為
限
。

二
、
婦
女
訴
訟
、
律
師
諮
詢
補
助

付
補
助
對
象

.. 

符
合
本
實
施
計
畫
中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補
助
對
象

之
第
2

款
遭
受
家
庭
暴
力
婦
女
、
第

3

款
遭
夫
惡
意
遺
棄
或
虐
待
婦
女
、

第
ι

款
及
有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第
二
十
一
條
規
定
情
事

者
。

口
補
助
標
準
.. 
每
人
每
次
補
助
新
臺
幣
參
萬
元
整
，
以
補
助
一
次
為

原
則
，
但
因
實
際
需
要
經
縣
市
政
府
核
准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
。

三
、
未
婚
媽
媽
新
生
兒
營
養
補
助

付
補
助
對
象

.. 

符
合
本
實
施
計
畫
中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補
助
對
象
之
第

5

款
規
定
未
婚
媽
媽
之
新
生
兒
。

叫
補
助
標
準

.. 

每
一
新
生
兒
每
月
以
政
府
上
一
年
度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
準
核
發
，
以
補
助
三
個
月
，
為
限
。

四
、
婦
女
心
理
輔
導
、
治
療
補
助

…
付
補
助
對
象
符
合
本
實
施
計
畫
中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補
助
對
象

心
之
第
2

款
離
婚
婦
女
、
未
婚
媽
媽
及
遭
受
家
庭
暴
力
婦
女
、
第

3

款
遭
夫

~
惡
意
遺
棄
、
虐
待
者
、
第4
款
被
強
暴
者
。

口
補
助
標
準

.. 

每
人
每
小
時
補
助
新
臺

十
小
時
且
同
一
案
情
以
核
定
補
助
一
次
為
限
。

肆
、
申
請
程
序

.. 

詢、婦 生婦 補

補律女 活女 助
助師訴 扶緊 項

至"吹口 主0"爪A 助急 目

月生之律行提 內後事 申

內後事師訴出 三賞
請

三質諮訟或 個發 時

個發詢及進 月生 間

1. 3. 2. 1. 3. 2. 應
主查社書訴收諾訴附申 迪、實須、對查社附$ 檢
害表會影訟據詢訟件請 用 5~經長象表會件請

附育 教本或正費及二表 )、 3 調迪之(救一表
表字助判本用律'-'~ 6 、查第補助'-'~

「調決、之師如 款 4 園里 l 助調如 件

3. 2. 資

E單里監量草單韓個屋釋、里生豐U 哥請拉， 割辭之草請人 快書者車農。產哥的單區
格

審

定

、 F E之單啥( E政 草堅草守) 及
補

助

單軍得者縣由 5、 挂助之 車件應區本人應將即補助 市)符告條件 公所理聖 費
之

6 補 建公市) 府政 核
款助檔所)並 申 發

備

註

‘一個

「一
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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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錄
七

~ ~ 
…
一
、
臺
灣
省
政
府
(
以
下
簡
稱
本
府
)
為
輔
導
社
區
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
…
以
下
簡
稱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)
之
設
立
，
以
增
進
被
收
容
安
置
者
身
心

心
健
康
及
其
合
法
權
益
，
特
訂
定
本
要
點
。

…
一
一
、
本
要
點
所
稱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係
指
收
容
(
設
置
)
未
滿
三
十
人
(
床

…
)
，
總
樓
地
板
面
積
未
滿
五
百
平
方
公
只
之
下
列
各
款
機
構

心
付
收
托
兒
童
之
托
兒
所
或
安
親
班
。

心
的
收
容
安
置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、
療
育
個
案
之
兒
童
少
年
福
利
機
構
。

…
份
收
容
安
置
遭
遇
不
幸
婦
女
及
其
未
成
年
子
女
之
婦
女
福
利
機
構
。

叫
阿
安
養
六
十
歲
以
上
者
之
安
養
機
構
。

…
的
問
養
護
行
動
不
便
生
活
無
法
自
理
老
人
之
養
護
機
構
。

…
的
收
容
領
有
錢
障
手
冊
者
之
殘
障
褔
利
機
構
。

陸
、
經
費
核
銷.. 

…
一
一
一
、
本
要
點
所
稱
之
主
管
機
關
在
省
為
本
府
社
會
處
，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
付
省
補
助
經
費
縣
市
政
府
應
納
入
預
算
執
行
。
心
(
市
)
政
府
。

叫
內
政
部
補
助
經
費
，
縣
市
政
府
應
結
造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、
婦
…
四
、
申
請
設
立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應
檢
具
縣
(
市
)
政
府
規
定
之
下
列
表
件

女
訴
訟
、
法
律
諮
詢
、
婦
女
心
理
輔
導
、
治
療
補
助
費
印
領
清
冊
(
如
附
…
向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立
案

件
六
)
或
補
助
清
冊
(
如
附
件
七
)
及
申
請
人
領
款
收
據
(
如
附
件
八
)
叭
付
申
請
書
(
含
機
構
名
稱
、
地
址
及
創
辦
人
或
負
責
人
基
本
資
料
)
。

於
年
度
結
束
後
十
五
日
內
併
同
結
餘
款
彙
送
省
社
會
處
轉
內
政
部
報
結
。
…
口
業
務
計
畫
表
(
含
收
費
標
準
與
服
務
、
管
理
辦
法
及
經
費
來
源
)
。

…
日
土
地
登
記
簿
膳
本
及
地
籍
圖
賠
本
。

…
剛
建
築
物
使
用
執
照
及
使
用
權
證
明
文
件
影
本
。

…

ω
工
作
人
員
名
問
及
相
關

資
格
証
明
文
件
。

宮
室
灣
省
社
區
型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設
立
輔
導
要
點

未
婚
媽
媽
一
事
實
發
生
-
L申
請
表
(
如

新
生
兒
營
一
後
三
個
月
一
利
件
已

)
;
I

一

-
Z新
生
兒
入
籍

養
補
助
一
內

-
J汗
1
)門
[
U
M

一
一
後
之
尸
籍
睛

一
一
本

一

-
1新
生
兒
出
生

一
一
證
明

-
7
.

其
他
證
明
文

一
一
件
一

婦
女
心
理
一
事
實
發
生-
L申
請
表
(
如
一1.
由
醫
療
機
構
、
相
關
福
利
機
一

叫
做
導
、
治
一
後
三
個
月
一
附
件
四

)

一
構
團
體
致
社
福
中
心
搜
出
申
一

扎
伊
補
助
一
內
一2
心
理
治
療
紀
一
諦
。
一

i
t
ι

一
一
錄
摘
要
表
(
一

Z

縣
市
政
府
經
審
核
合
於
補
助
一

一
一
如
附
件
五
)
一
者
，
應
即
將
補
助
款
撥
付
申

一

-
1收
據
一
請
單
位
並
對
申
請
補
助
案
件

一
一

ι

叫
他
誼
明
文
一
建
檔
備
查
。

伍
、
經
費
來
源

.. 

除
縣
市
政
府
自
行
籌
措
外
，
並
得
申
請
省
政
府
或
內
政
部
獎
助
。

梁
、
本
計
畫
報
奉
內
政
部
核
備
後
實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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